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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汉双语法学教育的规范化路径探析
俞楠

（西北民族大学 法学院）

[摘　要]藏汉双语法学教育有助于民族地区法律人才的培养。然而我国目前藏汉双语法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着课程设置与培

养目标脱节、双语师资力量薄弱、缺乏体系化的专门性教材以及实践教学弱化等问题。为更好地实现民族法治专门人才的培养目

标，应当通过合理设置课程、加大师资队伍建设、编著双语专业教材以及注重实践能力培养等方式进一步规范藏汉双语法学教育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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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更是当中不可或

缺的一环。自2011年始，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就在《关于实施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分类培

养法律人才，尤其对于西部地区要培养具有奉献精神、较强实

践能力，能够“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基层法律人才。

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中再次强调要“加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法治专门队

伍建设。”由此看来，专业法律人才的培养是民族地区法治建

设顺利推进的必要保障。为了实现这一人才培养目标，部分高

校近年来进行了藏汉双语法学教育的有益探索，对于大部分民

族院校而言，由于具有地域及资源上的先天优势，大都成了藏

汉双语法学教育的践行者，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藏汉双

语法学教育总体上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所以还存在许多问题

亟待改善。

一、藏汉双语法学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课程设置难以实现专业培养目标

目前，大部分招收藏汉双语法律本科专业的高校在课程

设置上都面临同一问题：即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存在一定程度

的脱节。由于无法突破教育部关于法学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

很多高校藏汉双语法律专业课程的安排与普通法学专业基本相

同，只是增设了个别体现藏汉双语法学教育特色的课程。1以

某民族高校法学院为例，其藏汉双语法律专业的培养目标为：

“培养……具有扎实的法学专业知识，熟悉党的相关政策，具

备藏汉两种语言能力，掌握法学知识的汉藏翻译技能，具有较

强的法律职业实践能力。能够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

团体，特别是在民族地区立法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司

法行政机关、仲裁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藏

汉双语法律工作需要的应用型法治人才。”可见，该培养方案

的目标在于培养既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又具有较强的实

践操作能力，最终能够适应民族地区藏汉双语法律实务工作的

应用型法治人才。其中，对藏汉双语的熟练掌握和法律实务技

能的良好应用是其培养的核心。但在课程设计上，该方案中除

了法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外，体现藏汉双语法学特色的只有藏族

历代文选、现代汉语、实用藏文文法、藏族传统法律文化、

藏汉双语法律翻译等5门课程。此外，实践类课程在所有课程

中占总比较低，课程教学是否一律使用双语授课也未予明确，

从而使得藏汉双语法学专业的特色不尽突出，培养目标难以实

现。原因在于：第一，传统上法学理论的学习大多依靠教师的

课堂讲授和学生的课后阅读，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水平和阅读能

力会极大地影响学习效果。而藏汉双语学生汉语水平普遍较

低，准确理解法律术语存在一定困难。第二，涉及两种语言的

专业互译及如何应用的课程设置较少。这会导致部分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忽略藏语法律知识结构的形成，无法准确地用藏语来

解释现行立法规定。第三，实践教学比例偏低，学生参与实训

的机会较少，难以培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二）缺乏专门的藏汉双语教材

缺乏统一规范的双语教材是藏汉双语法学教育的重大缺陷

之一。藏汉双语学生只能使用普通法学专业的通用教材，一方

面受到阅读水平的限制难以理解教材内容，另一方面也无法直

观感受藏语和汉语在法律术语表达上的差异。尽管目前已有少

量双语或藏语教材面世，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编写标准和规范化

的体例设置，使得这部分教材或培训资料的水平参差不齐，内

容上存在缺漏甚至错误，难以保证教材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因

此，为进一步规范藏汉双语法学教育，有必要进行专门的双语

或藏语教材编著。

（三）藏汉双语师资力量极为薄弱

藏汉双语师资力量的严重匮乏阻碍了藏汉双语法学教育的

发展。法学专业教师不懂藏语，藏语教师不精通法律，“双语

型”教师的缺失导致部分学校只能采取折衷的方式进行授课：

或者由双语教师一人承担多门专业课教学，或者由普通法学专

业教师采用汉语授课。而上述两种授课方式均存在一定缺陷：

双语教师授课负担过重，容易影响教学质量；普通专业教师汉

语授课，又难以有效结合藏族的语言习惯或文化特点来表达和

解释法律规定，造成学生理解上的偏差。除此以外，采用聘请

司法实务部门专家进行实践教学授课的课程，因语言不通而造

成的教学障碍更为严重。因此，从长远来看，加大力度培养法

学“双语型”教师是推动藏汉双语法学教育发展的必备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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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实务技能培训亟待加强

如前所述，由于教学方案中设置的理论课程居多，有关法

律职业技能培训的实践类课程较少，同时部分实践课程的内容

过于形式化，学生参与度不足等问题导致藏汉双语法学教育的

“应用型法治人才”培养目标难以实现。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

极强的学科，如何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如何

将抽象的法治理念贯彻到每一起具体的案件当中是“应用型法

治人才” 的必备素养，也是我国民族法治人才培养的核心目

标。目前藏汉双语法学教育依然过于偏重理论知识的讲解，实

践性教学的有效开展不够（除实践类课程较少外，教师自身实

务经验不足、无法熟练运用藏汉双语授课以及对民族地区实际

情况缺乏了解等因素也制约着实践教学的发展），使得学生对

于法律实务技能的掌握大多“纸上谈兵”，不具有实践操作的

能力。

二、藏汉双语法学教育的规范化路径建构

（一）合理设置课程体系

应当在明确藏汉双语法学教育培养目标的基础上，设置更

为合理的教学方案，适当调整原来与普通法学本科不加区分的

课程体系，构建“法学基础与语言应用并重、法学理论与司法

实践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明确该专业是为藏族地区培养适

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

际需要的法治人才的培养目标，因此，在课程的设置中既要注

重专业理论，也要注重法律技能实训；通过学习，学生既要掌

握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也要习得职业的法律实务技能，同时

还应关注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和实际需求，在熟练使用藏语和

普通话的基础上，结合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习惯特点准确地解

释和适用法律，落实“应用型法治人才”这一培养目标。

（二）积极组织教材编写

系统规范的双语或藏语教材有助于藏汉双语法学教育的推

进，也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相关机构或部门应尽快组织开

展统一规范的法学双语或藏语教材的编著。教材的体例可以参

照已经较为成熟的普通法学专业通用教材，在此基础上结合藏

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字表达进行调整；在形式上可以先进行藏文

版教材的编著，最终逐步完成双语教材的编写；在内容上，既

要涵盖法学基础理论知识，也要引入典型案件判例，可以邀请

藏汉双语法学的理论及实务专家共同编写。今后，还可以在编

著教材的基础上逐步开展藏汉双语的案例汇编、法学经典著述

的藏汉互译等，打造一批高质量的双语专业教材和学习资料，

为藏汉双语法律本科人才培养提供有力保障。

（三）加强双语师资队伍建设

针对当前“双语型”师资力量短缺的现状，可以从以下

几方面予以加强：第一，注重对现有藏汉双语教师的培训，为

其增加深造学习的机会，实现业务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为培养

“后备力量”做好准备；第二，在已培养的藏汉双语法学学生

中选取法学理论功底扎实，精通汉语和藏语的优秀人才，加强

职业培训，补充师资队伍；第三，突出民族地区人才资源优

势，聘请当地实务部门的藏汉双语法律专家，担任兼职教师进

行指导。此外，还可在招收藏汉双语法学专业的高校之间搭建

资源共享平台，利用网络等技术实现高校间教师、教学资源的

共享，实现技术上的人才增长。

（四）注重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藏汉双语法律教学对于司法实践的回应在于为民族地区法

律实务工作提供专业法律人才，因此，如何更有效地通过实践

教学来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是藏汉双语法学教育必须解决

的问题。除了前文所述要在培养方案的设计上增加实践课程的

比例外，还应确保学生有效地参与到实训过程中。例如在校内

积极开展模拟法庭演练，鼓励学生参与法律诊所、法律援助中

心的工作，在此过程中可以聘请当地藏汉双语法律实务专家进

行指导；在校外组织安排专业实习，同民族地区的法院、检察

院、公安局、司法局、律师事务所等签署校外实训基地，拓展

藏汉双语等民族法学专业学生的实践平台2，使学生真正了解和

掌握司法实践的运行过程，并培养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三、结语

藏汉双语法学教育的规范化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

我国民族地区法治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培养藏汉双语法学人

才，必须紧密结合我国民族区域法治建设对法学双语专门人才

的实际需求，既要注重法学专业素养的形成，又要兼顾民族法

律人才的个性化特征，注重培养学生藏汉双语的熟练使用以及

法律职业技能的掌握。只有厘清藏汉双语法学教学的规范化思

路，才能实现民族区域应用型法治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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